
关于支付

２００８

年记账式（六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２００８

年记账式（六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１００８０６

”， 证券简称为 “国债

０８０６

”， 是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发行的

３０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４．５０％

， 每年支付

２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２．２５

元。

二、 本所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停办

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凡于

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

权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除息交易。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

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

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

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关于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青海金瑞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交易。该债券证券简称为“

１２

金瑞债”，证券代

码为“

１２２１６９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中储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

易。该债券证券简称为“

１２

中储债”，证券代码为“

１２２１７６

”。债

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 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

１０４１７６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 别 提 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

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本情况为：以公司总股

本

２７２

，

００３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２

股

对价，共支付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给流通股股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将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法定承诺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二）特别承诺

１．

重组方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杭钢集团”）的特别承诺

（

１

）股份锁定承诺。重组方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钢集团分别作出如下特别承诺：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持有的亚华控股股份在三年内不进行上市流通，杭钢集

团持有亚华控股股份在一年内不上市流通。

（

２

）追送股份承诺。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对拟注入资产

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０９

年度的盈利情况、

以及重组后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业绩共同作出承诺。为保证承诺的有效性，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和杭钢集团承诺于下述任一触发条件成就时，将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价股份总数为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亚华控股股份。追送股份由浙商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共同送出，其中浙商集团、国大集团、杭钢集团、天地实业、源源投

资、张民一、浙江食品公司和浙江烟糖公司分别承担

４

，

８３１

，

７１８

股、

３

，

４６６

，

５２３

股、

３

，

０８６

，

６５４

股、

２

，

０４５

，

２７１

股、

４７１

，

２１０

股、

３４０

，

０３８

股、

７９

，

２９３

股和

７９

，

２９３

股的送股义务。

Ａ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本次注入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具体包括： 国际嘉业

１００％

的股权、 中凯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名城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雄狮地产

６５％

的股权和潍坊国大

７９％

的股权）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

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以外的审计意见，或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审计净利润低于

６．４５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的审

计净利润低于

１２．９０

亿元；或重组完成后的亚华控股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以外的审计

意见；或重组完成后亚华控股

２００９

年年度扣除评估增值因素后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

于

４．７

亿元；或亚华控股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Ｂ

、追送股份的时间

触发追送股份条件的亚华控股年度报告公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执行追送对价安排。

Ｃ

、追送股份的对象

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后，在追送股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

Ｄ

、追送股份的数量

追送股份的总数为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亚华控股

Ａ

股股份，相当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以公司流通

Ａ

股总数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础，每

１０

股追送

１．５

股。如果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或缩股的情况，送股数量

在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的基础上同比例增减。

在追送股份时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限售流通股部分不享受送股，如部分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经变为

非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则非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实际获付的追加对价股份数量可能少于

１．５

股。

Ｅ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临时保管追送部分的股份，共计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直至亚华控股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公告

后，承诺期满为止。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追加的特别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具了《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所持有的亚华控股有限售条件

股份上市流通时间的承诺函》，承诺“持有的亚华控股股份在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上市流通后

的十二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在上述承诺期满

后，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承诺的情况

１

、股改追加股份承诺的履行情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拟注入公司的国际嘉业、中凯集团、名城集团、潍坊国大和陕西雄

狮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Ｅ１０３３

号、第

Ｅ１０３７

号、第

Ｅ１０３４

号、第

Ｅ１０３６

号和第

Ｅ１０３５

号《审计报告》，上述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拟注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度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公司名称

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国际嘉业

１

，

６７３

，

５６４

，

７５１．６７ ５２７

，

３８４

，

１５０．０２ ３８０

，

２３２

，

１０２．３２

中凯集团

７７２

，

０７９

，

７０７．５８ １１９

，

６２５

，

０１９．４３ ８７

，

８９７

，

７１３．１２

名城集团

２

，

００７

，

０５８

，

９７０．０２ ２５１

，

５８８

，

９２１．２０ １８０

，

５１１

，

７２６．９３

潍坊国大

６５

，

２５３

，

１９８．３４ ４

，

４８３

，

２０２．９５ ３

，

２８４

，

６７４．９７

陕西雄狮

－ －２

，

５３０

，

３２５．４３ －２

，

５７０

，

１１６．６１

汇总合计

４

，

５１７

，

９５６

，

６２７．６１ ９００

，

５５０

，

９６８．１７ ６４９

，

３５６

，

１００．７３

注：为便于分析拟购买资产的合并净利润数，上述汇总合并净利润未扣除潍坊国大和陕西雄狮的少数

股东应占净利润数。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拟注入资产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 《关于湖南亚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２００８

年度资产负债和利润情况的说明》，拟注入资

产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加总后为

６４９

，

３５６

，

１００．７３

元，且上述五家拟注入房地产业务资产之间在

２００８

年

度未发生内部的关联交易，同时，上述五家主体（包含下属参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叉持股情

况。因此，上述五家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简单汇总合并将不会与模拟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利润情况存在差异， 即本次拟注入的上述

５

家房地产业务资产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审计净利润为各自实现的净

利润之和。因此，本次拟注入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审计净利润为

６．４９

亿元，超过

６．４５

亿元。拟

注入资产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要求、未触发追送对价股份的履行条件。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注入公司的

５

家房

地产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为

１３．６６

亿元， 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评估增值因素后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

５．０５

亿元， 扣除母公司亏损

２５６８．６１

万元及青岛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亏损

１３．７３

万元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７９

亿元。注入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２００９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业绩

承诺要求、未触发追送对价股份的履行条件。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因此，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无需

追加对价。

２

、限售股份的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完成登记，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限售

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在重组方资产注入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上市至今未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自股权分置改革至今未发现限售股份持有人因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

欺诈行为，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公司董事会认为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相关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

１

浙商集团

５１３

，

５６０

，

２７６ ２２

，

２７２

，

７７６ １．８７ ３．６４ １．２３ ２４７５５３０００

２

国大集团

３７１

，

３６２

，

３１５ １８

，

８８７

，

３１５ １．５９ ３．０８ １．０５

合 计

８８４

，

９２２

，

５９１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３．４５ ６．７２ ２．２８

注：国大集团指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０１

，

０４７

，

５９１ ４９．９４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８５９

，

８８７

，

５００ ４７．６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５５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２５５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２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２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

，

１９１

，

４９７

，

５９１ ６６．０４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６３．７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３．９６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６５３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３６．２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３．９６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６．２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 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浙商集团

１７

，

８１８

，

２２１ ６．５５ ０ ０ ５１３

，

５６０

，

２７６ ２８．４６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

司向浙商集团定向发

行

３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

国大集团定向发行

２８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公司按

每

１０

股送

２．５

股的方

案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相应发生变化。

2

国大集团

15,109,852 5.56 0 0 371,362,315 20.58

合 计

３２

，

９２８

，

０７３ １２．１１ ８８４

，

９２２

，

５９１ ４９．０５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股改限售股实施第一次解除限售，明细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１

北京鑫世龙腾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

，

５１６

，

４５６ １６

，

５１６

，

４５６ ０．９２％

２

中信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１３

，

８０３ １７

，

０００

，

２００ ０．９４％

３

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８０９

，

１２１ １３

，

８０９

，

１２１ ０．７７％

４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７９５

，

４７１ ７

，

７９５

，

４７１ ０．４３％

５

湖南省南山种畜牧草繁殖场

７

，

７５０

，

９２６ ７

，

７５０

，

９２６ ０．４３％

６

怀化鹏瑞建材有限公司

７

，

１２７

，

２８９ ７

，

１２７

，

２８９ ０．４０％

７

李必湖

１

，

７８３ １

，

７８３ ０．００

８

谭载阳

１

，

７８２ １

，

７８２ ０．００

合 计

１１５

，

１１６

，

６３１ ７０

，

００３

，

０２８ ３．８８％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本公司股改限售股实施第二次解除限售，明细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１

中信丰悦（大连）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２

北京鑫世龙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３

浙江中信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１１３

，

６０３ ２０

，

１１３

，

６０３ １．１０％

４

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２７

，

２７８ ２

，

２２７

，

２７８ ０．１２％

合 计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８４

，

８４０

，

８８１ ４．７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嘉凯城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嘉凯城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嘉凯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４１

，

１６０

，

０９１

股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

嘉凯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控股股东———浙商集团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

解除限售流通股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浙商集团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

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股，占总股本

６３．７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嘉凯城”）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核准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浙江省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发行不超过

３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发行不超过

２８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地实业”）发行不超过

１６６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源源投资”）发行不超过

３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张民一先生发行不超过

２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

股、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省糖业烟酒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糖酒集团”）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

股、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发行不超过

２５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合计不超过

１

，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

通股购买相关资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办理了股权登记事宜，上述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发行对象的承诺，浙商集团、国大集团、

天地实业、源源投资、张民一、食品公司、糖酒集团所认购的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市公

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

％

）

１

浙商集团

５１３

，

５６０

，

２７６ ４９１

，

２８７

，

５００ ７５．１４ ２７．２３

２

国大集团

３７１

，

３６２

，

３１５ ３５２

，

４７５

，

０００ ５３．９１ １９．５４

３

天地实业

２０７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２０７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３１．８１ １１．５３

４

源源投资

４７

，

９１２

，

５００ ４７

，

９１２

，

５００ ７．３３ ２．６６

５

张民一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５．２９ １．９２

６

食品公司

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１．２３ ０．４５

７

糖酒集团

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１．２３ ０．４５

合 计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１７５．９３ ６３．７６

注：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即本公司以原总股本

１

，

４４３

，

３５３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５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分红派息后，以上

７

家股东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发生相应变化。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８５９

，

８８７

，

５００ ４７．６６ －８５９

，

８８７

，

５０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５５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２５５８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２ －３４５７５００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６３．７６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３６．２４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６１２

，

６９３

，

９０９ ３３．９６ １

，

１５０

，

３３７

，

５００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

，

８０４

，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１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承诺：重组完成后，注入

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６．４５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２．９１

亿元，且本公

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评估增值因素后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７

亿元，若低于该承诺的收益水平，浙商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将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追加送股

１．５

股，以此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年拟注入公司的房地产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为

６．４９

亿元；

２００９

年，注入本公司的

５

家房地产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为

１３．６６

亿元，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评估

增值因素后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５．０５

亿元，扣除母公司亏损

２５６８．６１

万元及青岛嘉凯城归属于母公

司的亏损

１３．７３

万元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７９

亿元。目前承诺已履行完成。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浙商集团承诺：（

１

）浙商集团将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生产、经营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２

）浙商集团保证将促使其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

控制权的企业不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履行情况：目前，浙商集团仍在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３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避免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浙商集团承诺：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将履行合法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期末，浙商集团仍在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４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浙商集团承诺：保证与本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承诺履行情况：目前，浙商集团仍在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５

、关于锁定期的承诺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承诺履行情况：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该承诺事项履行完成。

６

、其他承诺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与本公司签订了《关于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补

充协议》，协议约定：根据证监会颁布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用于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房地产业务资产中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作价的房地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在开发完成，且达

到项目决算条件时实际盈利数总额小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应的利润预测数总额的，由浙商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和杭钢集团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向本公司进行等额补偿。

承诺履行情况：根据协议，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０９

年度采取假设开发法为作价依据进行评估注入到本

公司的房地产项目达到项目决算条件的，其实际盈利数总额大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应的利润预测数总

额。

（二）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控股股东———浙商集团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

解除限售流通股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浙商集团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

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

售提示性公告。

（三）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浙商集团、国大集团、天地实业、源源投

资、张民一、食品公司、糖酒集团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本公司为以上股东提供担保等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１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的要求，公司对控股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自查。截止目前，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期未履行的情形。现将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关联方

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全称）

承诺主

体与上

市公司

关系

承诺签署

时间

承诺内容

未完成承

诺事项承

诺履行期

限

履行情

况

１

与

２０１０

年实施重

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

承诺

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股东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

人在本次南钢股份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所认

购的股票，自本次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向任

何第三方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正在履

行

２

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关于对标的资产中土地使用权

进行减值测试的承诺

（

１

）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三年内，南京钢联每年将对该

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作一次减

值测试，并对减值测试结果聘

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审计。（

２

）根据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若任何

一家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评估报告中确定的

评估价值，南京钢联承诺在收

到南钢股份书面通知后三个月

内，全部以现金方式向南钢股

份予以补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在履

行

与

２０１０

年实施重

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

承诺

３

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盈利补偿协议

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的三个年

度内 （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

年），若草楼铁矿在此三年内任

何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实际

盈利数未能达到 《采矿权评估

报告》预测的收益，则南京钢联

承诺以现金方式直接向南钢股

份补偿该差额部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在履

行

４

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股东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关于标的资产盈利补偿的承诺

函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内

（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任

一会计年度， 若南钢发展低于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收益现值法预测的南钢发展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则南京钢联承诺承诺

自收到南钢股份书面通知后三

个月内， 以现金方式向南钢股

份予以补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在履

行

５

与

２０１１

年发行

“

１１

南钢

债”相关

的承诺

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

司本身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之情形

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

重大对外投资、 收购兼并等资

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 调减

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工资和奖金；

４

、 冻结主要责任

人的流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正在履

行

注：长期有效承诺不在此范围内，承诺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２０１２

—临

０６６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有关通知，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就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

有承

诺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承诺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避免

同业

竞争

新疆天

富电力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天富电力集团及其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将不增加

其对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以避免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天富电力集

团并保证将促使其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

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活动；天富电力集团将其自身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公司之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性资产以委托经

营、租赁的方式交由公司经营管理，或通过配股、或股份公司收

购、或由公司兼并的方式逐步投入公司；天富电力集团将不利用

其对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公司及除集团公司以外的其他股

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避免

同业

竞争

新疆天

富电力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１

、天富集团保证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天富集团及其除股份公

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或子企业（以下称“下属企业”）将不增

加其对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以避免对

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 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天富集团保证将促使天富集团的下属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

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２

、如发生

天富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拥有与股份公司之生产经营相同或类似

的经营性资产的情形，天富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将把该等资产以托

管、 租赁的方式交由股份公司经营管理， 或由股份公司收购、兼

并，或通过股份认购的方式逐步投入股份公司，或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

３

、天富集团将不利用其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

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中除天富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

的经营活动。

４

、天富集团之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股份公司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５

、对于由天富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本身研究开发、或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而开发的与股份

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股份公司有优先受让、生

产的权利。

６

、 天富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如拟出售其与股份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股份公司均有优先购

买的权利；天富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股

份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天富集团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７

、

如果发生本承诺书第

５

、

６

项的情况，天富集团承诺会尽快将有关

新技术、新产品或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

通知股份公司，并尽快提供股份公司合理要求的资料。股份公司

可在接到通知后六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否 是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直通车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变化？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心

深交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始试行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 信息披

露直通车是上市公司按照深交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 将拟对外披露的信息公告通

过深交所技术平台直接提交给指定披露

媒体的一种信息披露方式。 在这种披露

模式下，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无需经深交

所事前审核。 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

通车， 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 获取上市

公司信息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

化， 投资者需密切关注。

与传统信息披露方式相比， 上市

公司通过直通车的方式直接发布公告，

披露及时性更高， 成本更低， 披露质

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投资者也可以更

快捷地获取上市公司信息， 更有效地

主张自身合法权益。

直通车施行效果如何

截至

２０１２

上半年， 共有

１５４

家信

息披露考核为

Ａ

的试点公司进行了

９４８

次直通披露， 直通公告共

１２４９

份， 其中主板

５３

家公司直通披露

２６７

次， 中小板

８１

家公司直通披露

５５６

次、 创业板

２０

家公司直通披露

１２５

次。 直通车实施效果非常明显： 试点

公司普遍反映信息披露责任加大， 提

高了公司责任意识， 促进了上市公司

进一步树立市场化运作理念， 强化上

市公司的披露责任， 促使上市公司归

位尽责； 明显提高了披露效率， 公司

更灵活、 方便地披露信息； 信息披露

公告质量显著提高， 公司发布补充或

更正公告次数减少。 直通车体现了

“诚信规范”、 制度溢价， 多家未入选

试点名单的公司要求参与直通车试点。

投资者普遍反映， 直通车使投资者更

迅速地获取上市公司信息， 更有效地

主张自身合法权益。

投资者应关注

直通车的哪些方面

投资者应关注直通车的特点和未

来的发展趋势， 便于自己通过更快捷

的渠道了解上市公司信息。

第一， 直通车制度下， 投资者应

多关注深交所官网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更快捷地获取

上市公司最新公告。 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 市场参与者对披露内容电子化、

数据化， 披露速度快捷性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 直通车的推出， 可以让投资

者通过网络渠道更快捷地了解信息披

露内容， 满足了投资者多元化、 个性

化需求。 以往， 投资者通常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左右可以查询到上市公司次日

的公告。 直通车开通后， 深交所官网

和巨潮资讯网全时段披露上市公司最

新的公告。 投资者无需等到交易日下

午收市后才查看上市公司次日公告，

可以随时刷新深交所网站， 及时关注

上市公司最新直通发布的公告， 更快

捷获取上市公司信息。

第二， 投资者应关注直通车 “诚

信规范” 的制度溢价机制， 目前， 只

有上年度信息披露考核为

Ａ

的公司可

以进行直通披露。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 深

交所根据信息披露考核情况， 对直通

披露的公司进行了调整， 共新调入

１１１

家、 调出

３３

家， 现共

２３３

家公司

进入试点范围。 对投资者而言， 公司

调整范围是反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

信息披露直通车是深交所在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有

利于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市场化

约束机制，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及时

性， 也有利于投资者快捷地获取上市

公司信息。 统计调查， 约

９１％

的投资

者主要通过网络渠道获取上市公司信

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市场参与

者对披露内容电子化、 数据化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深交所也在不断探索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方式适应新的要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正是这一尝

试诞生的新鲜事物。 未来深交所将不

断提高投资者获取上市信息的便捷性，

减少搜寻信息成本， 为投资者提供更

完善的服务。 【“积极回报投资者系列

宣传文章之八”】

（免责声明： 本栏目文章仅为投资

教育之目的而发布， 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 深圳证

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文章所涉信息准

确可靠， 但并不对其准确性、 完整性

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 对因使用本

栏目文章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